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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00 年公司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

二 零 零 零 年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來 信 收 悉。 對 於 議 員 要 求有

關三項論點的進一步資料，本局現回覆如下︰

( i ) 解 釋 員 工 或 債 權 人 就 追 回 在 暫 止 期 開 始 之 後 招 致

的 債 項 申 請 公 司 清 盤 的 權 利 ， 並 請 解 釋 如 公 司 正

在進行企業拯救，會否影響清盤申請的批准            

對於 (已發起企業拯救的公司的 )員工或債權人為追

回 在 暫 止 期 開 始 之 後 所 招 致 的 債 項 ， 申 請 公 司 清

盤的權利，第 168ZD(4)(a)條有明文規定“ [法律程

序的暫止期 ]不 適用於在有關日期 當日或之後招致

的公司債項或其他債務 (包括該等債項的債權人 )。

換 句 話 說 ， 在 法 律 上 ， 並 無 暫 止 期 約 束 員 工 或 債

權 人 為 追 回 在 暫 止 期 開 始 之 後 所 招 致 的 債 項 ， 申

請公司清盤的權利。

如債權人與公司已達成自願償債安排，第 168ZV(1)
條 規 定 “ 任 何 受 該 項 安 排 約 束 的 債 權 人 均 不 得 展

開 或 繼 續 進 行 任 何 針 對 該 公 司 的 清 盤 法 律 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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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”。債權人如 不受第 168ZD(3)條 所指的暫止期

約 束 ， 亦 不 會 受 自 願 償 債 安 排 約 束 。 該 些 債 權 人

如 沒 有 就 其 各 自 的 債 項 與 臨 時 監 管 人 達 成 任 何 其

他 安 排 ／ 協 議 ， 則 自 願 償 債 安 排 並 不 適 用 於 該 些

債權人。

( i i ) 列出條例草案中與法律改革委員會建議不同的全部

條文；以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條 例 草 案 中 與 法 律 改 革 委 員 會 建 議 不 同 的 條 文 列

於附件。

( i i i ) 就 澳 洲 及 加 拿 大 所 推 行 的 企 業 拯 救 模 式 的 成 效 提

供資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澳 洲 證 監 會 於 一 九 九 八 年 進 行 了 一 次 廣 泛 的 統 計

調查，研究根據該國公司法第 5.3A 部分的規定而

進 行 自 願 管 理 的 公 司 數 目 及 結 果 。 澳 洲 證 監 會 審

查了其資料庫內 5 760 家澳洲公司，這些公司均在

一 九 九 三 年 七 月 一 日 至 一 九 九 七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期

間 進 行 自 願 管 理 。 調 查 顯 示 ， 把 公 司 安 排 契 據 訂

立 後 的 結 果 計 算 在 內 ， 在 進 行 管 理 後 而 恢 復 正 常

運作的公司數目約介乎 20%至 25%。

加拿大方面的資料本局正加以整理。

然 而 ， 本 局 希 望 指 出 ， 進 行 管 理 ／ 企 業 拯 救 的 公

司 訂 立 自 願 償 債 安 排 ， 其 成 敗 是 基 於 多 個 社 會 經

濟 因 素 ， 例 如 債 權 人 的 態 度 、 國 家 ／ 地 區 當 時 的

經 濟 狀 況 等 ， 而 這 些 因 素 可 能 因 地 而 異 。 因 此 本

局 從 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 獲 得 的 數 字 祗 可 供 作 參 考 ，

未必能反映本港引入了企業拯救程序後的情況。

財經事務局局長

(丁立煌代行 )

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九日



《 2000 年公司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(“條例草案” )中

與法律改革委員會 (“法改會” )建議不同的

企業拯救及無力償債情況下營商規定

企業拯救

事項及條號 法改會的建議 條例草案規定

適用範圍

第 168W 條

應 適 用 於 保 險 公

司 ( 法 改 會 報 告

第 2.19 段 )

不 適 用 於 保 險 公

司。

應 適 用 於 證 券 及

期 貨 業 ， 包 括 槓

桿 式 外 匯 買 賣 業

(第 2.22 及 2.23
段 )

不 適 用 於 證 券 期

貨 業 及 槓 桿 式 外

匯 買 賣 業 的 註 冊

機構。

理 由 ︰ 這 些 行 業

已 有 法 例 規 管 ，

法 例 賦 權 規 管 機

構 在 受 規 管 機 構

出 現 財 政 困 難

時 ， 可 接 管 受 規

管 機 構 或 強 制 其

以 某 種 方 式 行

事 。 ( 立 法 會 參

考資料摘要第 21
至 23 段 )

可 以 委 任 臨 時 監

管人的人士

第 168Y 條

接 管 人 應 可 委 任

臨 時 監 管 人 。

(第 4.10 段 )

接 管 人 不 包 括 在

內。

理 由 ︰ 在 臨 時 監

管 人 所 代 表 的 利

益 方 面 有 利 益 衝

突 ︰ 他 是 代 表 委

任 他 的 債 權 人 、

公 司 、 抑 或 公 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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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所 有 債 權 人 ？

( 立 法 會 參 考 資

料 摘 要 第 24 至

26 段 )

僱員待遇

第 168ZA(c)( iv)
條

破 欠 基 金 有 條 文

規 定 照 顧 僱 員 。

根 據 《 公 司 條

例 》 的 規 定 ， 僱

員 的 申 索 享 有 同

等 的 優 先 地 位 。

(第 5.42 至 5.47
段 )

公 司 須 清 付 欠 下

所 解 僱 僱 員 的 債

項 ， 或 公 司 須 持

有 足 夠 存 款 的 信

託 戶 口 ， 以 支 付

所 有 在 有 關 日 期

之 前 的 僱 員 索 償

才 可 接 受 企 業 拯

救。

理 由 ︰ 一 九 九 八

年 十 二 月 所 進 行

的 公 眾 諮 詢 工 作

的 結 果 顯 示 ， 僱

主 和 僱 員 組 織 都

反 對 在 企 業 拯 救

中 使 用 破 欠 基

金 。 ( 立 法 會 參

考資料摘要第 17
至 20 段 )

暫止期

第 168ZD 條

抵 銷 應 獲 容 許

(第 5.23 段 )。
抵 銷 須 取 得 臨 時

監管人的同意。

理 由 ︰ 如 抵 銷 得

到 許 可 ， 銀 行 可

能 行 使 其 合 併 帳

目 及 抵 銷 借 方 及

貸 方 結 餘 的 權 力

來 佔 有 該 公 司 的

全 部 現 金 ， 從 而

令 該 公 司 實 際 上

不 可 能 繼 續 運

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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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

監 察 委 員 會 ( 證
監 會 ) 監 察 上 市

公 司 的 權 力 及 內

幕 交 易 審 裁 處 的

法律程序

第 168ZD(4)(e)
及 ( f )條

沒有提及。 證 監 會 的 監 管 權

力 獲 明 確 保 留 及

內 幕 交 易 審 裁 處

的 法 律 程 序 不 受

暫止期約束。

理 由 ︰ 基 於 公 眾

利 益 ， 證 監 會 的

監 察 權 力 及 內 幕

交 易 審 裁 處 的 法

律 程 序 均 應 不 受

暫 止 期 影 響 。

( 立 法 會 參 考 資

料 摘 要 第 27 至

28 段 )

彌償

第 168ZL(2)條
這 項 彌 償 應 比 所

有 申 索 有 優 先

權 ， 不 論 這 些 申

索 是 有 抵 押 或 無

抵 押 的 ， 但 附 有

固 定 抵 押 的 申 索

除 外 。 ( 第 9.17
段 )

這 項 彌 償 應 優 先

於 所 有 申 索 ( 不
論 是 有 保 證 或 是

無保證者 )。
理 由 ︰ 由 於 出 現

財 政 困 難 的 公

司 ， 其 資 產 多 已

用 作 固 定 抵 押 ，

將 這 項 彌 償 置 於

附 有 固 定 抵 押 的

申 索 之 後 是 不 切

實 際 的 。 這 種 安

排 將 對 臨 時 監 管

人 十 分 不 利 ， 尤

其 是 臨 時 監 管 人

需 要 個 人 承 擔 若

干 債 項 ， 結 果 會

是 無 人 願 意 擔 任

臨時監管人。

臨 時 監 管 人 的 免

職及辭職

第 168ZO(2)條

如 大 部 分 債 權 人

和 臨 時 監 管 人 本

身 都 同 意 ， 而 且

臨 時 監 管 人 在 獲

得 法 院 許 可 的 情

況下方可辭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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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另 一 位 臨 時 監

管 人 接 任 ， 臨 時

監 管 人 應 能 夠 毋

須 證 明 有 因 由 而

辭 職 。 ( 第 11.3
段 )

理 由 ︰ 准 許 臨 時

監 管 人 毋 須 證 明

有 因 由 而 辭 職 ，

即 使 大 部 分 債 權

人 同 意 ， 也 很 容

易 導 致 這 項 規 定

被 濫 用 ， 因 為 並

非 所 有 債 權 人 會

出 席 為 這 事 項 而

召 開 的 債 權 人 會

議 。 此 外 ， 為 批

准 臨 時 監 管 人 辭

職 而 召 開 債 權 人

會 議 的 費 用 高

昂 ， 尤 其 是 在 涉

及 的 債 權 人 數 目

眾 多 的 情 況 。 臨

時 監 管 人 在 獲 得

法 院 許 可 的 情 況

下 方 可 辭 職 ， 可

將 機 制 確 定 ， 又

可 防 止 出 現 濫 用

的情況。

第 168ZO(10)條 如 清 盤 人 在 臨 時

監 管 期 後 ， 認 為

臨 時 監 管 人 違 背

職 責 ， 破 產 管 理

署 署 長 應 有 權 向

法 院 申 請 發 出 命

令 ， 取 消 有 關 臨

時 監 管 人 擔 任 此

職 位 的 資 格 ， 並

將 報 告 提 交 臨 時

監 管 人 所 屬 的 專

業 團 體 。 ( 第

11.4 段 )

沒 有 特 別 授 予 破

產 管 理 署 署 長 權

力 向 法 院 申 請 發

出 命 令 ， 取 消 臨

時 監 管 人 的 資

格。

理 由 ︰ 取 消 作 為

臨 時 監 管 人 的 目

的 可 經 由 破 產 管

理 署 署 長 跟 據 第

168W(1)(c) 條 而

訂 定 的 備 選 團 資

格 ， 或 跟 據 第

168X(a)( i i ) (B) 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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拒 絕 發 出 合 適 証

明 書 而 達 致 ， 因

此 無 須 再 另 立 條

文。

在 無 力 償 債 情 況

下營商

提 供 資 金 的 債 權

人的特權

提 供 資 金 的 債 權

人 應 有 權 獲 得 額

外償付。

( 第 19.84 至

19.85 段 )

沒有包括在內。

理 由 ︰ 清 盤 人 已

獲 現 行 公 司 法 第

265(5B) 條 賦 予

權 力 向 法 院 申 請

發 出 命 令 ， 給 予

提 供 資 金 的 債 權

人 較 其 他 人 佔 優

的償付。


